
证券代码：

002607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2011-39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设立芜湖雪铁龙轿车

4S

店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22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设立芜湖雪铁龙轿车

4S

店的公告》。

2011

年

9

月

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亚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已完成了工商登记手

续， 取得了安徽省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340200000129033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1

、企业名称：芜湖亚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住所：芜湖市鸠江区官陡办事处三环路旁水系以东、以北第

3

栋

3

、法定代表人：周夏耘

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6

、实收资本：壹仟万元整

7

、经营范围：轿车配件销售，轿车二手车经销，轿车装潢、美容，轿车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82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2011-21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梅小明先

生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50

万股（

2011

年

5

月

11

日实施除权后，变为

2,

175

万股）于

2010

年

7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

手续，该股权质押系梅小明先生为公司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

1

亿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详见

公告

2010-32

）。 质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现已申请解除质押，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办理了该股权

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同日， 梅小明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

万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该股权质押系梅小明先生为公司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

1

亿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目前，梅小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7,048,889

股，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质押

的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2.98%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94%

。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证券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事宜公告如下：

一、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５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合计转增股本

１５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

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３０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三、资本公积金转增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本次转增的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帐户。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

，

１７９

，

５４２ １２．６４ １９

，

１７９

，

５４２ ３８

，

３５９

，

０８４ １２．６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６１ ２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６１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３．４８ 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３．４８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３．４８ 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３．４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１１

，

４５９

，

５４２ ７．５５ １１

，

４５９

，

５４２ ２２

，

９１９

，

０８４ ７．５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２

，

５４０

，

４５８ ８７．３６ １３２

，

５４０

，

４５８ ２６５

，

０８０

，

９１６ ８７．３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２

，

５４０

，

４５８ ８７．３６ １３２

，

５４０

，

４５８ ２６５

，

０８０

，

９１６ ８７．３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５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３０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 按新股本

３０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全面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

半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７３

元。

七、咨询方法

１

、咨询地址：浙江省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柯西工业区鉴湖路

１８０９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２０３０

２

、咨询联系人：黄伟明 夏青华

３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５－８４１３８６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４８８６６００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各渠道网上银行、基金定期定额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起参加以下销售机构网上银行、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代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０２００２３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网上银行费率优惠活动

渠道名称 优惠费率 活动期限

中国工商银行

８

折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农业银行

８

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国银行

８

折 无期限

中国建设银行

７

折 无期限

交通银行

８

折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华夏银行

４

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信银行

７

折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海农商银行

６

折 无期限

杭州银行

６

折 无期限

青岛银行

６

折 无期限

渤海银行

４

折 无期限

中信建投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国泰君安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齐鲁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海通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申银万国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上海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银河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光大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广发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兴业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万联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国盛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华泰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华泰联合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华宝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华福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中原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中投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东方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安信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信达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德邦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华龙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华融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长江证券

４

折 无期限

２

、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渠道名称 网银定投 柜台定投 活动期限

农业银行

８

折

８

折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国银行

８

折

８

折 无期限

中国建设银行

８

折

８

折 无期限

交通银行

８

折

８

折 无期限

华夏银行

８

折

８

折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海农商银行

４

折

８

折 无期限

杭州银行

８

折

８

折 无期限

渤海银行

４

折

８

折 无期限

青岛银行

８

折

８

折 无期限

深圳农商银行

－ ８

折 无期限

华泰联合证券

４

折

８

折 无期限

中信建投证券

４

折

８

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银河证券

４

折

８

折 无期限

兴业证券

４

折

８

折 无期限

信达证券

４

折

－

无期限

海通证券

４

折

８

折 无期限

齐鲁证券

４

折

－

无期限

华福证券

８

折

８

折 无期限

中投证券

４

折

８

折 无期限

华龙证券

－ ８

折 无期限

华泰证券

４

折

８

折 无期限

华融证券

－ ８

折 无期限

光大证券

４

折

４

折 无期限

长江证券

４

折

－

无期限

＊

上表列示各渠道通过柜台及网银提交定投业务优惠费率， 其他方式提交定投业务优

惠费率以代销渠道相关规定为准。

二、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新募集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

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２

、基金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活动优惠折扣（若活

动优惠折扣为

８

折，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的，或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 具体申购

费率请参见本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３

、本基金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的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网上直销优惠费率为准。

４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５

、网上银行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

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特殊情况以销售渠道为准。

６

、若本基金日后处于暂停申购状态，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根据销售机构报送为准，是

否确认由注册登记机构根据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判定。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上述活动解释权归销售机构所有，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

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事件驱动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２００２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国泰事件驱

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时除外。 开放日

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的时间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

或者定期定额投资。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期定

额投资申请且注册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的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各代销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

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３．２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Ｍ＜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

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注：

１

）单位：人民币元；

２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

记等各项费用。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

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

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

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申请最低份数为

１０００．００

份，

若某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在销售网点保有的基金份额不足

１０００．００

份， 则该次赎回时必须

一起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

Ｎ≥２

年

０

注：

１

）赎回申请份额持有时间的计算，以该份额在注册登记机构的注册登记日开始计算。

１

年为

３６５

天，

２

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２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

收取。 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

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

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

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率。

５．

日常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国泰基金旗下任一只自

ＴＡ

基金基金份

额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以及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

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

额持有人承担。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

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

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的，补差费为零。

（

２

）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其中

２５％

归转出基金

基金财产，其余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关的手续费。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可支持转换国泰基金旗下以下产品：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

资基金（

Ｃ

类）、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马稳健

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国泰双利

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基金合同中无特殊约定基金的转换费用采用 “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

＋

转出基金

的赎回费”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申购

补差费率

Ｇ

为零；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

调整后的基金转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

为

１００

天，决定转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国泰金龙行业）

份额净值是

１．２００

元，转入基金（国泰金鹰增长）份额净值是

１．３００

元，转出基金对应赎回费率

为

０．２％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３％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净转入金额

＝ １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０．２％

）

／

（

１＋０．３％

）

＝１１９

，

４０１．７９

元

转换补差费用

＝

［

１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０．２％

）

／

（

１＋０．３％

）］

×０．３％＝３５８．２１

元

转入份额

＝ １１９

，

４０１．７９ ／ １．３００＝９１

，

８４７．５３

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

１００

天， 决定转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２００

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

１．３００

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９１

，

８４７．５３

份。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赎回费率和申购费率均按正常费率执行。

若遇上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一项为固定值另一项为比例值， 无法按差值进行计算，

则申购费补差不再扣减原基金申购时已缴纳的

１０００

元申购费。

５．３

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

金的销售。

２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３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

行计算。

４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

行有效性确认。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认情况。

５

、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为

１０００

份，各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详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

如投资者在单个销售网点持有单只基金的份额不足招募说明书所示时， 需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６

、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

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７

、目前，国泰基金旗下的开放式基金均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故投资者转入的基金份额将

被自动记入前端收费模式下，且持有人对转入基金的持有期限自转入之日起计算。

５．４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

金和转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赎回的基金处于封闭期有关规定。

５．５

重要提示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销售的

国泰基金旗下管理的基金。

２

、国泰基金旗下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３

、 通过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请参见基金管理人公布的

基金网上交易相关业务规则或公告等文件。

４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

最迟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５

、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

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 销售机

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

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也以各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

规则为准。

各销售机构每期扣款最低金额：

华夏银行、国信证券、齐鲁证券、申银万国证券适用于最低扣款额

５００

元；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

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杭州银行、渤海银行、青岛银行、洛阳银行、中信建投、国泰君安、银河证

券、东莞证券、万联证券、海通证券、招商证券、光大证券、长江证券、华泰证券、兴业证券、中原

证券、厦门证券、华宝证券、华福证券、天相投顾、安信证券、信达证券、德邦证券、平安证券、华

融证券、江海证券、广州证券适用于最低扣款额

３００

元；

北京银行适用于最低扣款额

２００

元；

交通银行、深圳农商银行、中信建投证券、中投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华龙证券、日信证券、

国泰基金电子交易平台适用于最低扣款额

１００

元。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直销机构

１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柜台

地址：上海浦东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１７５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８１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联系人：蔡丽萍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柜台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第

５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０７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０８２

联系人：王彬

３

、国泰基金电子交易平台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登录网上交易页面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１７３９

联系人：徐怡

７． ２

代销机构

投资者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暂不开通转换业

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暂不开通转换业务）、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

证券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

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暂不开通转换业务）、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营业网点（具体网点信息请查

阅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办理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起，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

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

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上述市场交易日（或自然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

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

）投资人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国泰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基金托管人中

国建设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３

）以及各销售代理机构客户服务电话。

３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０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建兴先生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况群峰先生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建兴先生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０９－０２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４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在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从事证

券自营业务工作，历任交易主管、总经理助理兼监理等职；并曾

就职于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曾担任华商领先企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加盟银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

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６３０００１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 ２０１１－０４－１４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

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0

2011

年

9

月

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1－051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近日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

建设管理局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本公司递交的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S310

线麦盖提

-

喀

什高速公路项目

MK-3

标段施工投标文件

"

已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接受，被

确定为中标人。中标价为

882,437,196.66

元（人民币：捌亿捌仟贰佰肆拾叁万柒仟壹佰玖拾陆

元陆角陆分）。

一、该工程工期：

880

日历天。

二、工程质量：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达到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达到优良。

三、中标通知书要求本公司在接到本通知书后

30

日内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

理局（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

1006

号）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在签订合同之前按招标文件规定

的内容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提交履约担保。

四、该工程业主情况

业主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负责人：燕宪国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

1006

号

五、项目概况

本项目名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道

310

线麦盖提

-

喀什高速公路项目，路线起点位于

麦盖提县希依提墩乡，经牌楼农场、农三师

42

团到达岳普湖境内，然后经过伽师县工业园、

夏普吐勒乡，跨克孜勒河后进入疏附县阿克喀什乡，经英吾斯塘乡、阿瓦提乡后进入喀什市，

终点接喀什绕城高速；主线全长

142.923km

，采用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20km/h

。起点设置

麦盖提连接线， 全长

14.601km

， 其中二级公路

3.666km

， 设计速度

80km/h

， 一级公路

10.935km

，设计速度

100km/h

；终点设置喀什连接线，全长

11.428km

，采用一级公路标准，设计

速度

100km/h

。

本公司中标的标段编号为

MK-3

， 该标段工程内容是

K54+000-K89+000

的主线长度为

34.993

公里的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梁涵洞工程、交叉工程、隧道工程（如有）、交通安全设

施、预埋管线工程及与之相关的工程内容。

六、本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本公司

承接该业主的工程有：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

年公路大中修项目

G30

线乌奎高速公路路

面、桥梁养护大中修工程第三合同段，合同金额为

2894.85

万元，目前已建成通车；

2

、国道

312

线乌鲁木齐至昌吉西延工程，合同金额为

10733.25

万元，目前正在履行。

该项目中标价为人民币

8.82

亿元，约占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36.63%

。 本

项目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因该工程合同尚未签订，具体合同内容，待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签订合

同后，本公司将另行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004

证券简称：国农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8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9

月

5

日上午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分别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会议通知及

文件。 会议应参会董事

8

人，实际参会董事

8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 会议议案获得出席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公司董事长王鲁锋先生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感谢王鲁

锋先生对公司多年来的勤勉尽责和巨大贡献。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董事会推荐

江玉明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公司将尽快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增补一名董事。 公司不存在因王鲁锋

先生辞职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情况。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名单的议案》。（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具体变更后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江玉明 委员：张新凯 余曾培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 琦 委员：李良智 江玉明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六日

附件：江玉明先生简历

附件：

简 历

江玉明先生，

1963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

1985

年

8

月至

1996

年

7

月任安庆第一制药厂质管员、 助理工程师；

1996

年

8

月至

1999

年

11

月任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经营部经理；

1999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2

月任安庆市乘风药房经理及法人代表；

2003

年

1

月至

今任安庆乘风制药有限公司、安徽省东至乘风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玉明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理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方源 公告编号：临

2011-55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因重大事项已经于

2011

年

8

月

1

日申请停牌，因有关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防止公

司股票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8

月

8

日

起连续停牌。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公司拟

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截至目前，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及评估等中介人

员，已完成了尽职调查及初步方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初步方案包括：（

1

）公司出售全部构成

业务的资产。 （

2

）发行股份购买江西瑞晶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鉴于公司于

2006

年

8

月

31

日、

2009

年

7

月

8

日、

2010

年

2

月

1

日被立案调查， 尚未结

案。 本公司尚需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向有关部门咨询相关政策及意见。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9

月

7

日起继续停牌一周，待相关事项明确之后披露

重组预案并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1-027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意向性协议，双方的各项具体合作事宜，将在本协议的

指导下另行签订具体合同执行文件。

二、协议双方当事人

本协议的主体为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原特钢

"

或

"

公司

"

和中国钢研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钢研集团

"

）。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原特钢与中国钢研集团于

2011

年

9

月

2

日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

内容如下：

1

、根据双方共同发展的客观需求，确立双方通过开展战略合作要达到的共同目标是：充

分发挥双方各自优势，结合中原特钢现有基础和新的发展规划要求，利用

"

十二五

"

战略转型

期，将中原特钢打造成国内领先、特色突出的高品质特殊钢生产企业和中国钢研集团开发特

殊钢产品及关键技术的产业化示范基地，实现中原特钢在产能适度增加的基础上，相关产品

及时进入中、高端市场，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相关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

、合作共建高品质特殊钢中试基地和新技术工程化应用示范基地。 双方以共建高品质

特殊钢中试基地和新技术工程化应用示范基地为切入点，探索双方长效合作机制。

3

、不断加强深入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探索开展开放型合作新模式。 在双方战略合作框

架下，双方不断加强各层次的深入沟通与交流，积极尝试开展技术交流、技术咨询服务、技术

转让、技术入股、外聘技术顾问、技术外包、建立技术加市场互补机制等多种合作方式，不断

加深合作，实现科研成果向产业化的快速转移。

4

、合作共建特殊钢生产及产品品质的检化验体系。 双方下一步将共同研究制定针对检

化验体系分时序进行填平补齐的规划方案，中原特钢以投资在线检测设备仪器为主，以解决

生产线在实际生产中必须具备的条件保障， 中国钢研集团向中原特钢有偿开放相关检化验

实验室，配合中原特钢开展相关检化验及分析，并结合中原特钢品种开发规划所需，购置相

关的离线特殊分析仪器， 从而形成双方在线与离线有机结合的高品质特殊钢检化验质量保

障体系。

5

、双方共同承诺，对于双方合作期间产生的一切新的技术成果，知识产权归双方共有，

对第三方具有排他性。 未经双方协商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向第三方扩散相关技术秘密。

四、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产品品质，在产能适度增加的基础上，相关产品及时进

入中、高端市场。 由于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签订，因此对公司本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本公司将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一步具体事项的签订情况，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并及

时披露。

2．

备查文件：《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1-060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姜伟通知：

姜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9,000,000

股 （占姜伟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11.69%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16%

）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于对重庆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的债务提供出质担保， 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9

月

2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至此姜伟持有本公司

248,019,200

股股份 （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73%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209,240,000

股，占姜伟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84.36%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44.48%

。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

2011－030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治疗用（合成肽）

乙型肝炎疫苗”研究进度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止到

2011

年

8

月

31

日，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中心实验室（组长单位）的

"

治疗用

（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

照的

II

期临床研究

"

按临床试验方案正在各家临床医院正常进行临床试验，目前累计已有

293

例受试者完成了

76

周临床实验。

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为中心实验室（组长单位）的

"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

炎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

II

期临

床研究

"

按临床试验方案正在各家临床医院正常进行临床试验。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559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1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办公效率，公司注册地址由

"

江都市龙川路亚威工业

园

"

变更为

"

江都市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

"

，公司于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注册地变更及相应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申请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1

年

8

月

31

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扬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32108800003712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地址变更

为：江都市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公司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江都市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

联系电话、传真：

0514-86880522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谢彦森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5

日


